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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bbisko Cayman Limited
和譽開曼有限責任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56）

自願公告

修訂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及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

本公告由和譽開曼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自
願刊發，旨在知會本公司股東有關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及
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的最新資料。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9月30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內容有關（其中
包括）本公司於2021年9月16日採納的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及首次
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所界定
者具相同涵義。

修訂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及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的規則

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旨在透過股份擁有權、股息及就股份作出其
他分派及╱或股份增值，令合資格人士與本集團的利益保持一致，獎勵及挽留對
本集團長期增長及利潤有貢獻的合資格人士。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旨在獎
勵僱員、董事或顧問過去對本公司成功作出的貢獻，及激勵彼等為本公司作出更
多貢獻。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規則，在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
單位計劃的規限下，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可藉本公司董事會（「董
事會」）決議案於任何方面（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上限除外）作出修
訂，惟除非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規則另有規定，否則有關修訂之
施行不得對任何經選定參與人之既有權利有不利影響。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
權計劃的規則，在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規則的規限下，董事會可隨時修訂
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的條文（包括但不限於為遵守法律或監管要求變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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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修訂，及為豁免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條文所規定但上市規則第17章並
無要求的任何限制而作出修訂），惟任何修訂不得對任何承授人於該日已享有的任
何權利帶來不利影響。董事會認為，修訂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以
容許使用庫存股份支付授出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及修訂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
的規則以容許使用庫存股份支付行使的購股權並非重大修訂，因此無須根據上市
規則第17.03(18)條獲股東批准。

於2025年4月17日，董事會審議通過採納庫存股機制並據此修訂首次公開發售後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及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的規則，使本公司可按董事會
酌情決定，以本公司庫存股份支付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授出
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行使的購股權。

除上述修訂以及其他細微修飾及內務修訂外，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
劃及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的所有其他條款維持不變。

修訂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及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的理由及
裨益

於2024年4月，聯交所刊發建議修訂上市規則的諮詢總結，以刪除註銷購回股份
的要求，並在上市規則中採納規管庫存股份轉售的框架，自2024年6月11日起生
效。有鑒於此，董事會認為，修訂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及首次公
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規則以容許使用庫存股份支付授出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及行使
的購股權，可讓本公司將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及首次公開發售後
購股權計劃符合上市規則下的新庫存股機制，並提供更大的靈活性管理首次公開
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及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

承董事會命
和譽開曼有限責任公司

徐耀昌博士
主席

上海，2025年4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徐耀昌博士、喻紅平博士及嵇靖博
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飄揚博士、孫洪斌先生及徐海音女士。


